
明建〔2023〕50 号

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 2023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检查情况

的通报

局属各相关股站，施工、监理、燃气等有关单位：

根据三明市住建局《关于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

（明安委办〔2023〕1 号）和《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明建办

〔2023〕7 号）等文件精神，组织开展明溪县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检查。现将我局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检查情况通

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一）建筑施工：本次检查在建项目共 14 个，其中住房 5

个，厂房 2 个，办公用房 4 个，市政工程 1 个，学校 1 所，市政

道路一个，发出责令改正（整改）通知单 13 份，合计给施工企

业、项目经理记 152.9 分，监理企业、总监理工程师记 95.1 分。



（二）燃气安全：第一季度共开展燃气安全检查 5 次，排查

安全隐患 6 处，已整改 6 处。开展全国两会期间燃气安全专项检

查行动，重点排查餐饮行业燃气使用场所、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

点，推进燃气企业标准化自查工作，有效保障全县燃气行业安全

平稳运营。

（三）建筑市场：运用全省劳动监测预警和智慧就业大数据

平台对在建项目劳务实名制情况进行动态监管，督促4个项目及

时将项目资料上传平台；对全县在建房建和市政工程项目进行季

度合同履约评价检查，督促6家责任单位限期整改，根据现场核

查情况对施工单位合同履约评价信用记分9分。

（四）物业小区：此次对全县 5 家物业服务企业，7 个物业

小区开展物业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重点对消防安全设施、电

梯运营安全、公共区域安全等进行检查，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立即督促有关责任人进行整改。经检查下达整改通知单 7 份，

发现安全隐患 15 个，均已整改到位，并及时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五）自建房安全：根据省、市自建房安全工作部署，6 月

起全县开展经营性自建房“百日行动”。制定《明溪县自建房安

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从房屋结构安全、经营安全和建设手续

合法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推进经营性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

作，截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完成经营性自建房挂牌巡检 604 栋，

其中雪峰镇、城关乡、瀚仙镇、沙溪乡、夏阳乡、胡坊镇、枫溪

乡未完成月度巡检任务；完成自建房排查 1047 栋。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建筑施工：



1.项目备案人员无故不在施工现场或因故请假，未登录“项

目监管系统”登记留痕，在岗人员少于备案人数中应在岗人数

2/3。

2.现浇混凝土结构。框架柱柱脚、剪力墙墙脚等混凝土构件

存在蜂窝麻面等外观质量缺陷，混凝土外观质量缺陷存在未记

录、擅自修补现象；框架柱上下错位偏差超过限值；墙砌存在透

明缝。

3.钢筋工程方面。框架柱、剪力墙梁节点加密箍缺漏或箍筋

支数不足，钢筋电渣压力焊接头外观质量不符合。

4.模板支撑方面。个未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置水平

拉杆、扫地杆等构造设施，立柱伸出水平杆的悬臂长度大于规范

要求，立柱支托可调螺杆长度超过 200mm。

5.外脚手架方面。外脚手架安装完毕后各类的扣件螺栓拧紧

扭力矩达不到 40N.m；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扫地杆、水平拉杆等构

造设施，连墙件缺失，剪刀撑斜杆未用旋转扣件固定在立杆上，

开口型双排脚手架两端未设置横向斜撑。

6.施工用电方面。部分电动机械设备未采用末级箱，移动式

开关箱的进、出线未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部分开关箱未按规

定安装漏电保护器。部分设备未连接 PE 线；变配电房路漏电保

护器动作电源可调最大动作电流大于 30mA.s。

7.三宝、四口及临边防护方面。部分工人未佩戴安全帽；边

作业处防护不到位；架边缘与建筑物间隙大于 150mm 未采取防护

措施；圆踞机上的旋转锯片未设置防护罩。电梯井未按规定设置

安全平网、防护门。施工通道口未按规定搭设安全防护棚。



8.文明施工方面。部分工地主要施工道路未硬化，喷淋设备

使用率低。施工现场出入口未按规定设置洗车台。

9.消防安全方面。配电房未按规定成对配备灭火器；动火作

业场所未按规定配置灭火器。

（二）燃气安全：

1.部分餐饮行业燃气用户未能正确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泄漏

报警器，如未规范设置泄漏报警器安装高度、未实现 24 小时通

电。

2.昌盛液化气有限公司储罐液位计显示不正常。

（三）建筑市场：

1.部分项目劳动用工合同签订不规范，对工资数额、计算方

法等未作明确约定。

2.部分新建项目未在施工合同中约定人工费用支付比例。

（四）物业小区：

1.部分小区存在门岗无人值守、消防安全设施未及时换新、

消防通道被占用以及电动车乱停乱放、窗台、阳台外摆放花盆等

高空抛物的安全隐患等安全隐患。

2.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未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未明

确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

3.部分物业小区业主缺乏系统的消防安全生产知识教育，物

业企业工作人员未及时整改消除隐患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建筑施工：认真按照《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

室关于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工



作部署，深入开展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危大工程关

键流程节点，进一步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加强危大工程安全

管控体系建设核查和现场隐患排查。全县房建市政工程各项目部

要围绕危大工程专项整治重点，开展自查自纠，逐一建立清单，

落实项目部每月停工 1 天进行检查和“回头看”机制。

（二）燃气安全：持续开展燃气行业安全生产自查工作，充

分调动企业员工参与开展燃气行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加强

用户端安全检查工作，提高入户安检频率，将燃气安全隐患治理

到位。开展一次燃气安全检查培训，提高燃气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培养主动服务的习惯，增强燃气从业人员责任感。

（三）建筑市场：各在建项目建设单位应履行相关规定及要

求，切实落实建设工程主体行为责任，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履约情况的监督管理。施工单位要加大建筑用工管理力度，严

格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按照《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化管理指导手册（第二版）》要求整理七

本台账。

（四）物业小区：一是加强检查，排除隐患。督促物业加强

对安全管理的日常排查，合理设置防火分区，分隔，每个防火分

区均设防火责任人，加强监控中心的监控和日常巡视检查，发现

事故隐患及时排除，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以保持消

防设备设施完好、严格履行消控室值班制度、确保消防灭火设施

齐全有效，消防疏散通道畅通；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

确定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二是加强宣传，提升意识。加

强小区居民安全生产意识，督促物业经常性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



安全，高层建筑火灾自防自救常识普及，居民室内用火用电安全、

救生技能训练等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要求物业企业充分利用

小区宣传栏等方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五）自建房安全：继续做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一

是持续巩固经营性自建房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成果。严格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对经营性自建房采取动态管

理，查缺补漏，确保不落一栋、不漏一户、不留盲区和死角。二

是加快推动其它自建房专项整治。9 月起立即全面排查我县所有

自建房基本情况，力争 2024 年 5 月底前完成所有自建房排查摸

底。三是探索建立常态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做好“百日行动”的“后半篇”文章，不断丰富

农房建设在线监管平台功能，提高科技赋能手段，提升排查整治

的实效性、长效性，及时发现并处置隐患，坚决防止房屋安全事

故发生。

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4 月 11 日



附件 1

第一季度检查建筑施工质量安全问题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及质量问题 处理情况

1

明溪县档案馆

西北侧地块建

设项目（富贵

壹号学府二

期）

福建盛世

众锦建设

有限公司

福建盛越

建设有限

公司

1.八层柱 B/12 轴 1 处露筋 ，八层柱 A/12 轴 1 处结构验收前修补；

2.柱错位：A-A1/1 轴，C-D/1 轴 ，分别错位 23mm,25mm；

3.一个旋转扣件为 21N.m，一个直角扣件为 30.2N.m；

4.6 层安全门未紧闭；

5.6 层电梯井隔层未满铺封闭；

6.钢筋加工场 1人未按规定配备安全帽就上岗作业；

7.备案 10 人，实到 1人。项目经理无故不在施工现场，项目部在岗人员少

于备案人数中应在岗人数 2/3；

8.备案 10 人，实到 1人，其余人员因故请假但未登录“项目监管系统”登

记留痕。

3月1日限

期改正

2
明溪县第一中

学迁建项目

福建和盛

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

福建源恒

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1.2 层住 B/1 轴出现外观缺陷；

2.未发现可记分问题，一个旋转扣件扭力矩为 26N.m 达不到 40N.m。

3 月 13 日

限期改正

3

明溪县夏阳乡

旦上研学综合

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

福锦（福

建）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福建省红

日水利水

电工程有

限公司

1.一层 D/2轴 1处外观质量缺陷，住 E/3轴 G/3轴验收前修补 2处；

2.三层梁板 1-6/G-E轴 E-A/4-6 轴立柱纵距不符合施工方案及规范要求 7处，立柱支托

可调螺杆长度超过 200mm8处，立柱伸出顶层水平杆的悬臂长度大于规范要求 9处；

3.1-2层楼梯间 1-5/G-E轴未按要求设置扫地杆 9处，3层梁板剪刀撑缺失；

3 月 25 日

限期改正



4.3个扣件达不到 40N.m；

5.二层连墙件缺失；

6.A-G/4剪刀撑斜杆未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横向水平杆伸出端或立杆上 2处；

7.三层 2-3/D轴楼层未设置临边防护；

8.实到 0人，请假 0人，备案 8人。

4

明溪县林业车

队地块建设项

目

福建来宝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盛越

建设有限

公司

1.15 层 21-24/B 轴外墙砌体 3处透明缝；

2.15 层 1-6/A 轴外架未按规范要求设置连墙件 3处；

3.12#楼 2 台切割机无专用开关箱；

4.12#楼 1 台水泥搅拌机专用开关箱进出线未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

5.施工现场人员进出的 1层 19-21/A 轴通道口未按规定搭设安全防护棚 1

处。

3月 14 日

限期改正

5

明溪县上坊片

区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项目

（一期）

福建省中

闽雅鑫建

筑工程有

限公司

福建鼎隆

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经抽查发现一层 D/4-5 轴、D/3-4 轴 2 处砖墙过人洞口拉结筋设置数量不

满足规范要求，共发现 8根钢筋；

2.裙楼连墙件垂直间距大于 4m，发现 D/5-6 轴开口型脚手架连墙件少一处；

3.经抽查，发现 1-11/A 轴 2 处外架剪刀撑斜杆未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

交的立杆上；

4.现场发现 1台砂浆搅拌机未连接 PE 线；

5.经抽查，发现 1层楼梯口未成对设置灭火器 1处。

3月 25 日

限期改正

6

三明市明溪县

总医院门诊综

合楼建设项目

福建省泷

澄建设集

团有限公

司

福建紫金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1.现场一个对接扣件实测 28.1N.m；

2.施工现场一台机械设备未采用末级箱。

2月 15 日

限期改正



7

明溪县康乐路

南侧地块建设

项目

福建和鑫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厦门建

兴工程管

理有限公

司

1.一个对接扣件为 35.0N.m；

2.现场通向 7#楼 1 台手持电动机械设备未连接 PE 线；

3.钢筋加工场未配置灭火器；

4.一层剪力墙上下错位 7-9/A 轴 28mm 一处；

5.十层 1-13/A-D 轴立柱支托可调螺杆长度超过 200mm3 处；

6.十层 1-13/A-D 轴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水平拉杆、扫地杆 3处。

3月 18 日

限期改正

8

明溪县原造纸

厂地块安置房

建设项目

福建路港

（集团）有

限公司

福建鼎隆

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备案 9人，请假 2人（1人未登录“项目监管系统”登记留痕）；

2.现场水泥砂浆搅拌机未采用末级箱；

3.1#楼 18 层外架边缘与建筑物间隙大于 150mm 未采取防护措施。

3月 13 日

限期改正

9
明溪县原标准

件厂地块

福建省神

鹏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

福建鼎隆

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3层梁板2-1~2-7/2-B~2-D轴立柱支托可调螺杆长度超过200mm发现5处，

1-7/A-D 轴立柱伸出顶层水平杆的悬臂长度大于规范要求 5处；

2.3 层梁板剪刀撑构造设施缺失 6处；

3.抽查发现外架一个扣件螺栓拧紧扭力矩达不到 40N.m；

4.现场搅拌机设备未连接 PE 线；

5.塔吊操作室未按规定配置灭火器；

6.三层柱 C/8 轴箍筋少一道；

7.三层梁 D/6 轴锚固长度不满足要求 1处；

8.三层柱 B/6 轴上下错位实测 27mm。

3 月 23 日

限期改正

10

明溪县中山全

民健身中心建

设项目

名城三建

（福建）发

展有限公

司

厦门建兴

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钢筋肢数不满足设计要求，少 2道箍筋；

2.一层 C/q 轴住上下错位偏差 22mm；

3.二层外架，两个对接扣件，一个旋转扣件扭力分别为 28N.m 、30N.m、

27N.m。

3 月 17 日

限期改正



11

明溪县中心城

区天然气利用

工程项目

南通宏仁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公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采用四芯电缆，未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

2.外架边缘与建筑物间隙大于 150mm 未采取防护措施 4处；

3.施工现场内通向辅助用房主要道路未按规定进行硬化处理；

4.抽查一层柱混凝土外观发现 A/5 轴柱脚错位达 35mm；

5.二层模板支撑脚手架 1-5/A-C 轴 5 根可调托座螺杆、支托板厚度不符合

规范要求；

6.1-5/A-C 轴立柱支托可调螺杆长度超过 200mm13 处。1-5/A-C 轴立柱伸出

顶层水平杆的悬臂长度大于规范 12 处；

7.1-5/A-C 轴未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置水平拉杆，固结点等构造设

施 13 处。

2月 17 日

限期改正

12

三明市明溪县

日月溪汇合桥

建设工程

福建龙舜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三明市博辉

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1.承台处未发现同条件砼试块；

2.基坑人员上下无专用通道；

3.施工临时用电未采用三级配电，两级漏电保护系统；

4.钢筋加工场 1台设备未采用末级箱，潜水泵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不符合

要求；

5.施工现场未按规定设置配备洗车设备；

6.现场钢筋加工场未按规定配置灭火器；

7.备案 9人，实到 1人，项目部在岗人员少于备案人数中应在岗人数 2/3；

8.备案 9人，实到 1人，项目部管理人员因故请假但未登录“项目监管系

统”登记留痕 8人。

2月 22 日

限期改正

13

福建熙翔原料

药及配套中间

体生产基地一

期项目

上海建工五

建集团有限

公司

福建省路海

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1.钢筋加工场配电箱进、出线未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 2处；

2.地梁 K/2-3 轴一处外观质量缺陷。

3月 15 日

限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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